关于返还定点医疗机构2025年度医疗保险 
服务质量保证金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，部分定点医疗机构： 
根据《2025年度抚顺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考核办法》，市医保局组织市、县（区）相关人员，对定点医疗机构进行了2025年度服务质量考核，现将考核结果进行公布（详见附件）。



附件：定点医疗机构2025年度服务质量考核结果（第一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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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定点医疗机构2025年度服务质量考核结果（第一批）

	序号
	医疗机构名称
	考核分数
	质保金返还比例

	1
	抚顺市第五医院
	97
	99.70%

	2
	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抚矿脑科医院
	98
	99.80%

	3
	抚顺市口腔医院
	98
	99.80%





